附件1 安徽中医药大学2015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流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数据质量最终审核


(学校领导与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)


（2015年11月25日前完成）








数据审核确认,填写《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》。


(各职能部门负责人)


（2015年11月8日前完成）





1.分管校领导审核数据。


2.责任部门将数据录入采集系统，数据校验与提交。


3.提交《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》。


(各职能部门)


（2015年11月15日前完成）








学习部署、安排落实


(领导小组、各职能部门、有关单位)


（2015年10月8日— 10月15日）





数据采集工作启动，制定有关文件通知与流程


（2015年9月30日前）





数据采集与填报


(各职能部门、有关教学单位)


（2015年10月15日—10月30日）





未


通过





未


通过





数据总体校验及数据提交


(数据采集工作办公室)


（2015年11月30日前完成）








